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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須予披露交易：

收購NM TECHNOLOGY全部已發行股本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3月 15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

議收購NM Technology全部已發行股本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

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完成購股協議的所有先決條件（如適用）已獲達成，且完成於

2018年4月30日落實。完成後，NM Technology為康年的全資附屬公司。

承董事會命

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岳京興

香港，2018年4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岳京興先生、王世光先生及張友運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
為吳俊平先生及劉偉樑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嵩先生、陳永先生及王競強

先生。


